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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设计艺术的符号化表现特征

黄有柱

2013-02-28 19:56:18   来源：《包装＆设计》(广州)2003年01期 

   

    在众多的艺术样式中，图形设计是最具符号化特征的艺术形式之一 。在现代设计领域里，图形设计主要以视觉形象承载着

信息传递的职能进行文化沟通。图形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既有抽象功能，又具有表现性，是一种深受个人情绪影响，反映

着审美意象的认知。对图形设计艺术的符号化表现特征的研究，能够充分发挥图形在视觉传达中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图形视觉

符号、视觉规律、视觉感受及传统和现代的审美，来寻求和创造具有个性化、风格化的视觉语言表现形式。 

    一、视觉功能的符号化 

    图形设计的视觉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观念的主导价值和信息的传播与交流。 

    1、从人的认识活动的一般方式来看，由于人类在自身结构上具有视知觉构造能力，使得人具有感知现象、归纳事理、形成

观念的潜在机能。图形设计作为一种观念性活动，也是对外部世界反映的形式和结果。观念在设计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它不仅限

于视知觉的层次，而且还能达到或超越理性的深度，深刻地揭示出人们的精神意志状态的丰富性、复杂性和规律性。图形设计的

目的是通过视觉符号传达一种观念信息，激发人类思维。设计观念是视觉功能的起点与方向，它同设计师所要表达的内容是一致

的，设计师在创造着可供人们使用、观赏的设计作品时，也创造着观念符号，反映着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按黑格尔美学观点，便

是以感性的形式表现理性的内容。另一方面，观念引导着图形符号的形式变化，不同的创作观念促使综合思维从直接的、间接

的、经验的和记忆中提取典型元素，按照一定的创造目标进行整合、同构，从而创造出丰富的形式，限定的内涵使形式的组合具

有个性，使艺术想象在限定中锤炼升华。对接受者来说，把观念化的图形形象通过接受过程转换成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内容的符

号，逐步地认同与吸收。由此可以看出，设计师是用具有观念性的设计符号来反映客观事物和生活，加上以满足社会生活需求为

根本目的，从而创造出既有实用功能又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而接受对象在接收过程中则把图形形象转化过来，同设计师的创作观

念形成一个逆向运动来解码设计语言。 

    2、设计图形符号使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形式化、凝练化。观念、感情是一种精神形态，看不见摸不着，人们在进行观念，感

情交流时需要一种可以被我们感官感知的物质形态来负载精神内涵，那就是可视的图形符号。英国结构主义符号论学者霍克斯在

评述符号学的研究意义时说：“人类也借助非词语的手段进行交流，所使用的方式因而可以说或是非言语的，或者是能够‘扩

展’我们的语言概念，直到这一概念包括非言语的领域为止。事实上这种‘扩展’恰好是符号学的伟大成就。”这段论述充分强

调了非言语领域包括视觉图形符号是如何传达有意义的信息，实现人类为了一定的目的性建立快捷、准确的图形符号系统。现代

CI设计以系列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视觉符号提升企业形象，进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以商业企图为内蕴，而且促动着行业

门类之间的观念文化传播。同样，在民间也有用特定的图像符号把象征观念意义的节庆民俗信息传达给人们的范例，如灯笼、门

神、中堂画等。因此，图形创作的立意与审视要具有符号的审美性，在社会化导入中催化双向交流的通畅，达到愉悦的境界。 

    二、表现方式的符号化 

    在图形的创作过程中，或称为图形符号化的表现过程中，设计师对一个事物和现象的认识，最终完成作品是由表现体构成

的，这个表现体，正是各式各样的图形符号的象征元素，不断地传送着图形艺术的知识、经验和概念等多种信息，如用松鹤、桃

子表示长寿，用牡丹表示富贵，用荷花表示清廉，用竹子表示品格等，在这些图形艺术的表现体中，松鹤、桃子、牡丹、荷花只



是体现了符号形态的属性，而要认识图形所指对象的含义和概念，即图形符号所表示的事物内涵，则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

对此做出相应的解释。目前，在符号学研究中使用较广泛的两个概念是“能指”和“所指”，对我们理解图形表现方式具有直接

意义。能指是一个符号的形式，如一个字的发音，一幅图形的形式和色彩；所指是符号所具有的或它所要传达的含意，能指和所

指之间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为了便于理解图形符号的结构关系，我们将前面的“表现体”或“能指”通俗地称为“形符”；把

“对象含义”或“所指”称为“意符”以说明表现形式的符号化特征。由此可以看出，设计图形符号是由“形符”和“意符”构

成的，二者结合起来互相促进形成了图形符号化特有的表现方式。“形符”，“意符”正如形式和内容的结构关系一样，是相互

制约的。“形符”，即符号的形式，是一个变化、运动的结构形式。就形符对意符的外在形式而言，意符在形符中被重新展现的

程度，如一幅图形所描绘的真实程度是衡量其被如何规范化的尺度。一幅写真的图形是高度规范化的，我们对其所表现对象的认

识，依赖于我们从现实中得到的经验，我们能准确识别图中的景象，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熟悉的缘故，而非写实的图片使我们不

得不依赖更具意识的阐述过程，这一阐述过程不仅需要我们以往的知识经验，甚至对其文化背景及特定信息的确认需要有关专家

对一些代码做出符合功能的解释。因此，愈能忠实地复制人们共同经验和有文化制约的相关性，那么这一切看上去也就愈真实。

同时，与形符相关的意符本身是具有强制力的，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归纳和构建它的方式是受到文化现实的制约。即同一图形的

概念的表现形式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是有差别的。设计图形的形符是对其所指具有制约作用。因为设计图像的形符与意符的关

系完全由约定俗成所决定，如红色信号灯在现代交流符号中表示危险，荷花表示清廉高洁等。换言之，这类设计图像符号是由使

用者对这一符号的认同所决定的。事实上，在图形艺术设计中的许多设计图像符号都具有意符的蕴含在其中。 

    三、构型过程的符号化 

    从人类创造行为的角度来看艺术形态，通常视觉艺术也称为造型艺术。这里，研究图形的符号特性，以人的创造行为为基

础，把图形艺术作为一种超越性的构型过程，将视点集中在动态性和功能性解释方面。图形设计不同于科学创造，它是对现实物

象的一种视觉组织和“夸张”。换言之，图形设计活动并不关心对事物的性质、原因的解说，它追究的是事物可视的外部形态，

卡西卡指出，像所有其它的符号形式一样，艺术并不是对一个现成的给予和实在的单纯复写，它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

观见解的途径之一。图形艺术家是对自然界、社会及人类生活中存在美的形式的发现者。艺术创造就是发现事物的形式，这种形

式就是指事物的感性外观形态，即“纯粹形象化的形态和结构。”比如建筑、云、鹤、梅、兰、竹、菊，它们各有各的外观形

态，包括形状、色彩、运动变化和结构等。它们在一般人眼中只被看着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而设计师却可以发现它们的形式

美，如青龙、白虎图形被艺术化地表现在生活中，人们才将其从野兽的威胁感转化为一种敬畏、一种美妙的视觉享受。许多微妙

的形式和联系在对其符号化之前，人们从来注意到，正是由于设计师对自然形式的敏锐发现，并把它们表现出来，于是在人们的

审美心理中才有美的形式概念。因此，设计师的想象不是随意地捏造事物的形式，而以事物的真实形态向人们展示这些形式，并

使其成为可见和可知的图形艺术形象。 

    在图形艺术的构型过程中，设计师不是对现实的摹写，而是对事物形式的描写；是设计师情感意志与客观物象相统一的符号

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图形是对事物的描绘和感情的流露，它是对实在的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

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这就是说，设计师还需要用某种和自然感性外观相一致的艺术媒介来表达，这就是艺术的符号。

我们说图形艺术的造型过程是艺术家用艺术媒介来营造一个符号的世界。或者说，图形艺术的过程，是指设计师使用艺术媒介的

过程，设计师不仅必须感受事物的“内在意义”，还须给感情以图形。图形化意味着不只是体现在看得见和摸得着的某种特殊的

物质媒介，如形态、色彩、质感，而且体现在激发美感的形式中，即排列、组合、均衡、节律、布局以及具有一定“意味”的造

型。 

    图形艺术的真正主题既不是形而上学的无限，也不是绝对的理式。我们应当从感性经验本身的某些基本的结构要素中去寻

找，在线条、布局以及对立统一的形式法则中去寻找。因此，设计师的眼光不是被动地记录和接受事物的印象，而是构造性的或

原创式的，且只有靠着这种构造性的创造活动，才能发现自然和社会事物中的美，并进行符号化审美表现，美感就是对各种表现

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性，而这种生命力只有靠我们在自身中的一种相应的动态过程才可能把握。 

（作者系襄樊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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